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禾欣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颜慧 俞慧淑

电话

0573－82228188 0573－82228698

传真

0573－82228696 0573－82228696

电子信箱

hxjt@hexin-puleather.com yuhs716@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48,228,069.56 753,634,582.47 1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9,375,513.18 31,771,665.42 5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48,717,410.50 30,794,738.70 5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6,793,207.00 -6,899,581.60 488.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492 0.1604 55.3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492 0.1604 5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2.66% 1.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837,478,500.40 1,747,000,057.73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49,333,538.61 1,195,227,132.26 4.53%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5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云平 境内自然人

11.46% 22,700,000 17,025,000

朱善忠 境内自然人

5.30% 10,504,687 10,504,687

庞健 境内自然人

3.20% 6,337,537 6,337,537

丁德林 境内自然人

3.05% 6,035,771 0

陈云标 境内自然人

2.91% 5,756,737 5,756,737

顾建慧 境内自然人

2.36% 4,680,028 4,680,028

叶又青 境内自然人

1.95% 3,872,000 0

胡景 境内自然人

1.36% 2,698,728 0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1% 1,399,901 0

诸葛海 境内自然人

0.57% 1,138,9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1

、

股东陈白燕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20,094

股

。

2

、

股东孙亮

通过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

股

。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5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与重点计划的要求开展工作，公司业绩保

持了持续稳定地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扭亏，高端产品超纤市场及化工板块保持需求较

旺态势，带来良好利润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总额为 4,276.90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 5.15%。 公司 2015年

1-6月，累计开发各类新产品、新技术 50项，新产品产值率达到 37.11%；申报浙江省科技厅、浙江

省经信委新产品项目 5项、“机器换人” 示范项目 1项。 浙江省禾欣聚氨酯合成革研究院获得浙

江省科技厅验收通过。 公司荣获“嘉兴市创新型企业（科技领航大企业）”“浙江省皮革行业最具

创新力企业奖” 、“中国塑料加工业专利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

为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筹划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 7月 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马中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633号），公

司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主营业务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 PU合成革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主要产品为 PU合成革和超

细纤维 PU合成革以及 PU合成革生产的主要原材料、PU树脂浆料等。

201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4,822.81万元，同比上升 12.55%� ；实现营业利润 7,100.57万元，

同比上升 59.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37.55万元，同比上升 55.41%。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48,228,069.56 753,634,582.47 12.55%

营业成本

652,061,885.29 600,477,868.52 8.59%

销售费用

34,671,251.14 29,210,079.07 18.70%

管理费用

88,412,500.74 70,409,908.99 25.57%

财务费用

-1,995,312.06 -147,427.03 -1,253.42%

借款利息减少

所得税费用

8,434,877.60 5,699,845.77 47.98%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42,769,044.38 31,486,828.04 35.83%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793,207.00 -6,899,581.60 488.33%

销售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128,232.73 18,747,035.35 119.39%

理财收益增加及固定资产

购置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094,395.36 -60,229,089.76 91.54%

本期公司未分红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64,527,747.82 -47,708,746.02 235.25%

销售增加及现金分红减少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市场的拓展，审时度势，把握机会，形成有效订单；继续发展壮大

强有力的营销团队，做好产品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

2、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与创新能力建设，注重环保、革命型的新产

品等无溶剂型系列产品的开发，确保公司继续稳步发展。

3、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和完善集团采购信息、人才资源、资金管理共享平台，发挥集团优势，提

高资源利用率；继续强化管理，不断完善、提升现有的各项管理制度，按照标准化、流程化有序的开

展各项工作。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人造合成革

831,173,726.46 638,980,471.04 23.12% 12.56% 8.60% 2.80%

分产品

PU

革

551,626,480.19 414,120,694.13 24.93% 11.02% 8.78% 1.55%

PU

树脂浆料

218,826,469.46 175,124,110.87 19.97% 26.62% 15.13% 7.99%

合成革基布

34,997,411.32 31,357,964.87 10.40% -9.19% -8.95% -0.24%

其他

25,723,365.49 18,377,701.18 28.56% -14.73% -12.92% -1.49%

分地区

国内销售

637,909,747.12 501,862,489.82 21.33% 14.88% 12.88% 1.39%

国外销售

193,263,979.34 137,117,981.22 29.05% 5.54% -4.63% 7.57%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董事长（签字）：沈云平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9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本次交易已完成置入资产的过户

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无锡慈文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慈文” ）已成为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公司、马中骏等 37名交易对方、沈云平等七名自然人确认以 2015年 7月 24日为本次

交易的资产交割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慈文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慈文” ）拟向

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3亿元人民币， 具体额度在不超过 3 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金融机构授信为准，

有效期为 3年，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慈文为上述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2015年 8月 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上海慈文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3 亿元人

民币，并由无锡慈文对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无锡慈文执行董事签署上述担保相关的合同及文件。

根据相关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慈文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 4月 3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中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各类广告，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

像服务，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影视器材

的租赁及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东出资情况：无锡慈文传媒有限公司 100%出资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33,404.86?万元，净资产?20,212.62?万元，201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24.88??万元，实现净利润??-726.4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9.49??%（以上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三、担保内容

无锡慈文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式为上海慈文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3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

提供担保。 具体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慈文为全资孙公司上海慈文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

担保，有利于日常流动资金的周转，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上海慈

文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

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强化担保管理，降低担保风险。 董事会同意无锡慈文为上

海慈文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自资产交割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为 0.2 亿元，

本次批准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亿元，合计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46.47%。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7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上午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九名。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沈云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

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

孙公司上海慈文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3 亿元人民币，具体额度在不超过 3 亿

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金融机构授信为准，有效期为 3 年，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可以循环

使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慈文传媒有限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议案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43� � � �证券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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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关于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

互联 A份额、互联 B份额停复牌公告

因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2015 年 8 月 26 日为基

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鹏华互联网分级份额（基金代码：160636，场内简称：互联网）、

鹏华互联 A 份额（基金代码：150245，场内简称：互联 A）及鹏华互联 B 份额（基金代码：150246，场内

简称：互联 B�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互联 A、互联 B 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暂停交易，并将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 10：30 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8 月 28 日互联 A、互联

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5 年 8 月 27 日互联 A、 互联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2015 年 8 月

28 日当日互联 A、互联 B 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关于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

信息 A份额、信息 B份额停复牌公告

因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2015 年 8 月 26 日为基准

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鹏华信息分级份额（基金代码：160626，场内简称：信息分级）、鹏

华信息 A 份额（基金代码：150179，场内简称：信息 A）及鹏华信息 B 份额（基金代码：150180，场内简

称：信息 B�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息 A、信息 B 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暂停交易，并将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 10：30 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8 月 28 日信息 A、信息

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5 年 8 月 27 日信息 A、 信息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2015 年 8 月

28 日当日信息 A、信息 B 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

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当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B份额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跌至 0.250 元时，鹏华证券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券商指基，基础份额）、券商 A 级份额、券

商 B级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券商 B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

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券商 B级份额近期的参考净

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券商 A 级、券商 B 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券商 A 级、券

商 B级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券商 B级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券商 B 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

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此折算基准日券商 B 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 元有一定

差异。

四、券商 A 级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券商 A 级持有人的风

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券商 A 级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

特征券商 A 级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券商指基的情况，因此券商 A 级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

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

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券商指基、券商 A 级、券商 B 级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

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券商 A 级份额与券商 B 级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鹏华证券分级份额

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鹏华中证全指

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788-999(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

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

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当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跌至 0.250 元时，鹏华环保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环保分级，基础份额）、环保 A 级份额、环保 B 级份

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环保 B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

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环保 B级份额近期的参考净

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环保 A 级、环保 B 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环保 A 级、环

保 B级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环保 B级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环保 B 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

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此折算基准日环保 B 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 元有一定

差异。

四、环保 A 级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环保 A 级持有人的风

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环保 A 级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

特征环保 A 级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环保分级的情况，因此环保 A 级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

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

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环保分级、环保 A 级、环保 B 级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

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环保 A 级份额与环保 B 级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鹏华环保分级份额

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鹏华中证环保

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788-999(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 B 类份额（场内简称：环保 B 级；交易代码：15023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下跌，

2015 年 8 月 25 日，环保 B 级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648 元，相对于当日 0.386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溢价幅度达到 67.88%。 截止 2015 年 8 月 26 日，环保 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583 元，明显高于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环保 B级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环保 B级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环保 B 级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鹏华环保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环保分级，场内代码：160634）净值和鹏

华环保 A 级份额（场内简称：环保 A 级，场内代码：15023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环保 B 级的波动

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环保 B级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

度的投资风险。

2、环保 B级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

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收盘，环保 B 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

折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环保 B级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

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当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跌至

0.250 元时，鹏华国防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国防分级，基础份额）、国防 A 份额、国防 B 份额将进行不

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国防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

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国防 B 份额近期的参考净值波

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国防 A、国防 B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国防 A、国防 B 的

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国防 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国防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

阀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国防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 元有一定差异。

四、国防 A 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国防 A 持有人的风险收

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国防 A 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国

防 A 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国防分级的情况，因此国防 A 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

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国防分级、国防 A、国防 B 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被强

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国防 A 份额与国防 B 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鹏华国防分级份额的申

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鹏华中证国防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788-999(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 B类份额（场内简称：国防 B；交易代码：150206）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下跌， 2015 年

8 月 25 日，国防 B 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745 元，相对于当日 0.438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

度达到 70.09%。截止 2015 年 8 月 26 日，国防 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671 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国防 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国防 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国防 B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鹏华国防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国防分级，场内代码：160630）净值和鹏华国防

A 份额（场内简称：国防 A，场内代码：150205）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国防 B 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

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国防 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国防 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

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收盘，国防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

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国防 B 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

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

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基金不定

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 B 类份额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 0.2500 元时，鹏华传媒分级份额（场内简称：传媒分级，场内代码：160629）、

鹏华传媒 A 类份额（场内简称：传媒 A，场内代码：150203）、鹏华传媒 B 类份额（场内简称：* 传媒 B，

场内代码：150204）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鹏华传媒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 0.238 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

期份额折算条件。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将以 2015 年 8 月 27 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 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传媒 B收盘价为 0.560 元，溢价率高达 135.29%。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传媒

B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传媒 B的溢价率可能大幅降低。 投资者如果在折算基

准日（2015 年 8 月 27 日）当天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不定期份额折算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当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鹏华传媒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跌至 0.250 元时，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本基金鹏华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 0.238 元，达到基金合同

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将以 2015 年 8 月 27 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2015 年 8 月 27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 （场内简称 “传媒分级” ， 基金代码：

160629）、鹏华传媒 A 份额（场内简称“传媒 A” ，基金代码 150203）、鹏华传媒 B 份额（场内简称“传

媒 B” ，基金代码 150204）。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鹏华传媒分级份额、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份额按照《基金合同》“第二十二部分、基金份

额的折算” 规则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当达到不定期折算条件时，本基金将分别对鹏华传媒分级份额、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 份

额进行份额折算，份额折算后本基金将确保鹏华传媒 A 份额与鹏华传媒 B 份额的比例为 1：1，份额折

算后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鹏华传媒 A 份额与鹏华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

调整为 1.000 元。 具体折算原则及公式如下：

1）鹏华传媒 B份额

份额折算前后鹏华传媒 B份额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不变，即

② 份额折算前鹏华传媒 A 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鹏华传媒 A 份额与新增场内鹏华传媒

分级份额，且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不变。

鹏华传媒 A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鹏华传媒分级分级份额的份额数为

3）鹏华传媒分级份额

鹏华传媒分级份额持有人份额折算前后所持有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资产净值不变。

鹏华传媒分级份额持有人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份额数为

份额折算后场外基金份额的份额数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

弃，余额计入基金财产；场内基金份额的份额数计算结果保留到整数位，余额的处理方法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则及有关规定执行。

四、不定期份额折算示例

设在本基金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日，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鹏华传媒 A 份额与鹏华传

媒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折算后，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调整 1.000 元，则各持有鹏华传媒分级份额、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份额 10,000 份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折算前 折算后

份额净值

/@

份额

参考净值

份额数

份额净值

/@

份

额参考净值

份额数

鹏华传媒分级份额

0.617

元

10,000

份

1.000

元

6,170

份鹏华传媒分级份额

鹏华传媒

A

份额

1.028

元

10,000

份

1.000

元

2,060

份鹏华传媒

A

份额

＋8,220

份鹏

华传媒分级份额

鹏华传媒

B

份额

0.206

元

10,000

份

1.000

元

2,060

份鹏华传媒

B

份额

五、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2015 年 8 月 27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

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 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

将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上午开市至 10：30 停牌，并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上午 10：30 复牌。 当日晚间，基

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8 月 28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 暂停交易。 当日，本基金

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8 月 31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

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 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上午开市至 10：30

停牌，并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上午 10：30 复牌。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8 月 31 日鹏华传

媒 A、鹏华传媒 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5 年 8 月 28 日的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 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 2015 年 8 月 31 日当日鹏华传媒 A 份额和鹏华传媒 B 份额均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重要提示

1、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 将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上午开市至 10：30 停牌，并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上午 10：30 复牌。

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将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全天停牌。 鹏华传媒 A、鹏华传媒 B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上午开市至 10：30 停牌，并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上午 10：30 复牌。

2、2015 年 8 月 26 日，鹏华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已跌至 0.250 元以下，而折算基准日

为 2015 年 8 月 27 日，因此折算基准日鹏华传媒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与折算条件 0.250 元可能

有一定差异。

3、特别提示：近日鹏华传媒 B 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较大，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鹏华传媒 B

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鹏华传媒 B份额高溢价交

易所带来的风险。

4、鹏华传媒 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鹏华传媒 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鹏华传媒 A 份额变

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鹏华传媒 A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鹏华传媒份额， 因此原鹏华

传媒 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鹏华传媒份额为跟踪中证传媒指数的基

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鹏华传媒 A 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

遭受损失的风险。

5、鹏华传媒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预期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

低，将恢复到初始的 2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鹏华传媒 B 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

也会大幅减小。

6、原鹏华传媒 A 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鹏华传媒份额分拆

为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份额。

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 份额、鹏华传媒分级份额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

量鹏华传媒 A 份额、鹏华传媒 B份额、鹏华传媒分级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

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8、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

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

证券公司购买鹏华传媒 A 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无法赎回。 投

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鹏华传媒 A 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鹏华传媒分级份额转托管到

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9、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

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关于鹏华中证 800证券保险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前

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及《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

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 2015

年 8 月 25 日为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鹏华证保 A�份额（场内简称：证保 A，基金代

码：150177）、 鹏华证保 B�份额（场内简称：证保 B，基金代码：150178）、 鹏华证券保险份额（场内简

称：证保分级，基金代码：160625）办理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结果，详见

2015 年 8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上的《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8 月 27 日复牌首日证

保 A、证保 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 2015 年 8 月 26 日的证保 A、证保 B 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分别为 1.000 元和 0.986 元。2015 年 8 月 27 日当日证保 A 和证保 B 均可

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

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中证 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 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以 2015 年 8 月 25 日为基准日，对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实施不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 年 8 月 27 日，鹏华证券保险份额(场内简称：证保分级，基金代码：160625)的场外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鹏华证券保险份额的场内份额、

鹏华证保 A 份额(场内简称：证保 A，基金代码：150177)、鹏华证保 B份额(场内简称：证保 B，基金代码：

150178)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9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折算前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

元

）

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鹏华证券保险场外份额

1,835,356,034.66 0.556 0.556064579 1,020,576,480.72 1.000

鹏华证券保险场内份额

398,419,066.00 0.556 0.556064579 2,442,878,340.00 1.000

鹏华证保

A

份额

2,372,225,590.00 1.024

0.087868886 208,444,819.00

1.000

0.936391387 2,221,331,610.00

（

注

）

鹏华证保

B

份额

2,372,225,590.00 0.088 0.087868886 208,444,819.00 1.000

注：该“折算后基金份额” 为鹏华证保 A 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鹏华证券保险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

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鹏华证保 A 份额、鹏华证保 B 份额将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上午开

市至 10：30 停牌，并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上午 10：30 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8 月 27 日鹏华证保 A、

鹏华证保 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5 年 8 月 26 日的鹏华证保 A、 鹏华证保 B 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分别是 1.000 元和 0.986 元，2015 年 8 月 27 日当日鹏华证保 A 份额和鹏华证保 B 份额均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要提示

1、特别提示：近日鹏华证保 B 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较大，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鹏华证保 B

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鹏华证保 B 份额高溢价交

易所带来的风险。

2、鹏华证保 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鹏华证保 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鹏华证保 A 份额变

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鹏华证保 A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鹏华证券保险份额， 因此原

鹏华证保 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鹏华证券保险份额为跟踪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鹏华证保 A 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

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鹏华证保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预期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

低，将恢复到初始的 2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鹏华证保 B 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

也会大幅减小。

4、原鹏华证保 A 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鹏华证保份额分拆

为鹏华证保 A 份额、鹏华证保 B份额。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鹏华证保 A 份额、鹏华证保 B 份额、鹏华证券保险份额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

量鹏华证保 A 份额、鹏华证保 B份额、鹏华证券保险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

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6、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

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

证券公司购买鹏华证保 A 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鹏华证保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

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鹏华证保 A 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鹏华证保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

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7、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

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或者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关于调整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折算基准日证券简称的公告

2015 年 8 月 26 日，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证券编码：150204）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为 0.238 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下阀值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将以

2015 年 8 月 27 日作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为加强下阀值折算基准日交

易风险提示，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折算基准日 8 月 27 日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证券简称前将冠以“*” 标识，即证券简称由“传媒 B” 调整为“* 传媒 B” ，证券编码保持不

变。

本基金管理人提请投资者警惕基金风险，切勿盲目投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关于恢复旗下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证券简称的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 （证券编码：

150246）自 8 月 27 日起证券简称由“* 互联 B” 恢复为“互联 B”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关于恢复旗下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证券简称的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 （证券编码：

150180）自 8 月 27 日起证券简称由“* 信息 B” 恢复为“信息 B”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范旗

下基金估值业务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

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 估值确定。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基金（ETF 基金除外）所持有的以下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以下停牌股票复

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

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停牌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002368

太极股份

002111

威海广泰

000939

凯迪电力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

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咨询或

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7日

2015年 8 月 2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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